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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工业快速发展，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

生，并且造成了巨大损失，环境污染成为一种社会性

的风险。总体而言，针对社会性风险（如环境污染、

流行疾病等）的风险管理方式有三种，包括政府福

利、法律法规和商业保险 [1]。政府福利注重公平胜过

效率，管理成本较低，但面临着和其他政府项目争夺

资金的情况；法律法规使受害方获得一定的赔偿，但

管理成本高，资金使用效率低、多用于诉讼过程；商

业保险是以上两种风险管理方式的重要补充，通过市

场手段实现风险的有效管理，同时避免设立过多政府

部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1  商业保险在社会性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具体来说，商业保险是第三方金融机构为企业提

供的风险管理产品，使企业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商

业保险具有另外两种风险管理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

（表 1）：首先，在管理过程中不需要政府成立专门

的风险管理部门，减少政府资金的占用，减少诉讼费

用，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受害者能够得到更多的

补偿；其次，采用商业保险模式可以降低风险发生的

概率，通过将保费与风险管控措施及技术的完善性挂

钩，促使在源头上加强风险管控；最后，商业保险产

品供应较为多样，赔付方式也较为灵活。

这些优点使得商业保险成为风险管控的重要手

段，也使其成为风险管理另两种形式的有效补充。同

时，商业保险的发展也有具体的适用条件，主要包括

可保性和可销性，即风险要能够被量化、同时要有一

定规模的用户。

2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环责险）是一种基

于市场机制的环境风险管理手段 [2]（图 1），通过保险

的方式，将企业所具有的环境风险分散，实现较低成

本的有效风险管理 [3]。

具体而言，环责险是以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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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商业保险作为社会性风险管理手段的优势和适用条件

优势 适用条件

1. 风险处理专业、灵活

2. 具有风险预防作用：承保前，保险公司会要求客户进行事前损失预防，降低风险事件发生概率

3. 将风险均摊，增加单个单位的风险承受能力

4. 较少的交叉补贴：通过不同风险类型分类，减少了交叉补贴的可能性

5. 赔付过程成本低，减少资金损耗

1. 仅限于可保风险，无法针对不可衡量风险设

计保险产品

2. 必须要有足够的产品销售量，才能够发挥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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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

保险，也是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承担的损害赔

偿和环境治理责任为标的的保险。环责险作为防范环

境污染风险的一种市场手段，是环境经济制度与环境

侵权民事责任法律法规高度结合的产物，可以保护社

会公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环境事故侵权主体尽快恢复

生产，同时辅助政府部门强化环境风险管理职能，最

终达到预防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目的 [4], 除此之外环责

险还具有促进融资的作用 [5]。

环责险作为商业保险的一种，同样具有如表 1 所

示的优势和适用条件。同时，环责险作为一种受政策

影响较大的险种，其成功与否除了取决于保险产品本

身之外，还极大依赖于相关的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

目前国外环责险主要存在两种典型的方式。一种

是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以美国的《资源保全与恢复

法》和瑞典的《环境保护法》为代表。例如，针对部

分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处理，美国的《资源保全与恢

复法》规定相关企业（如垃圾填埋企业）必须购买相

应的强制环责险产品。另一种是以任意保险为主、强

制责任保险为辅的保险制度，以法国和英国为代表。

3  美国环境责任保险发展经验

3.1  美国环责险发展历程

美国的环责险发展较早，是美国环境风险管理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 1969 年颁布了《国家环

境政策法》，这是美国环境风险管理的重要一步。随

后以《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为代表的法律法规

相继出台，这些法规明确了环境污染责任方的连带责

任、追溯责任和严格责任，明确了由产权人承担大部

分污染清理费用 [5]。

在美国环境风险管理发展初期，企业面临治理环

境污染的巨额费用支出以及由此引起的人身医疗支

出，因而只有大型、特大型企业才会考虑自己承担环

境风险，中小型企业对该类风险的承受程度较低，这

就需要较为成熟的环责险为中小型企业提供相应的环

境风险保障服务（图 2）。到了中期，由于行业竞争加

剧以及更复杂的承保手段的出现，保费有所下降，承

保选择增多、覆盖范围扩大，企业对环责险的接受程

度进一步增加 [6]。

目前美国较为成熟的环责险市场并不是一蹴而就

图1  环责险特点及与其他环境风险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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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是在用政府手段推行环境风险管理出现了一系

列问题之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为环责险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发展环境之后才有

了较为成熟的产品和市场。

具体而言，美国使用法律法规的环境风险管理方

式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弊端，例如资金使用

效率低，诉讼费用过高、甚至出现数倍于索赔人收到

的经济赔偿额的情况 [5,7]。政府福利计划也不能减小风

险或者损失发生的概率，并且由于其过于追求公平，

导致所有纳税人的钱资助了部分个人或企业，使得政

府开始考虑采用环保政策和环责险相互结合的方式进

行环境风险管理。表 2 列举了发生在美国、且对美国

环责险的发展完善影响较大的案例，并从政策环境、

可保性及可销性三方面分析了相应环责险案例的成功

或失败原因。

从表 2 的案例中可以看出，环责险在美国也存

图2  美国环责险发展过程

表2  美国环责险案例

案例 结果 法律法规 可保性 可销性

石棉污染案例

较为

成功

的探

索

多部门制定法律法规对石棉的拆除、存放和处理

做了详细的规定，在这些规定的基础上衍生出了

更多的详细指标，并形成了石棉处理的法规体系，

明确了石棉存在、处理过程中对环境和接触石棉

的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计算标准，清晰说明了与石

棉有关的风险

法律法规的详尽规定使得石

棉的风险能够被识别；同时

有案例可以估算风险发生概

率以及损失大小，在考虑了

其他可保性障碍后，得出具

有可保性的结论

详尽的法规使相关企业产生了规避风险的

需求，对于中小公司具有很大吸引力

产权人对污染

场地的责任 

风险

成功
《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严格详细的政策

法规规定了产权人的修复责任

污染、治理数据能够支持风

险概率、损失金额的估算，

保险产品的可保性有了保证

环境政策产生需求，保险公司在合理利润

下合理定价，具有可销性

地下储油罐承

保案例
失败

有详细且具体的环保要求，同时美国国家环境保

护局允许各州建立自己的州担保基金来满足这些

环保要求，担保基金主要来源是附加在油料中的

环保基金

在具体的法律法规下具有可

保性

储罐所有者在州担保基金上付出的成本低

于商业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随着各州的

担保基金面临财务困境，该类型的商业保

险正在逐步解决可销性问题

含铅油漆承保

案例
失败

有相应的监管法律法规，然而政策法规经常变换、

模糊不清且缺乏监管

无可保性，政策不够具体，

商业保险公司无法根据现有

的政策环境开发出相对成功

的保险产品

无可销性

棕地治理案例 成功

2002 年制定的《棕地复兴法》规定，政府承

担部分被污染土地的治理费用；《资源保护法

（RCRA）》《超级基金法》等强制性法律适用了严

格的责任，使大量污染相关人员可能会被追责，

产生了风险转移需求

相关法律出台后，在初期有

大量土壤污染追责案件，使

得土地污染发生概率和污染

损失可计算

《棕地复兴法》中政府提供部分治理资金

降低了企业在治理棕地时需要投入的资金

量，提高了企业投保倾向；追责人的巨大

数量也为相关保险产品提供了潜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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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败案例，说明环责险产品的成功销售，不仅与

严格、清晰、具有详尽标准的法律法规及相应监管政

策有很大关系，同时还需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满足

环境风险的可保性和环责险的可销性条件，只有这样

才能够使保险企业和被保企业同时接受，真正发挥出

环责险在减小企业环境风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

作用。

3.2  美国环责险发展的四要素

从美国环责险的发展历程以及商业保险的特点可

以总结出能够影响环责险发展的四个要素：侵权责任

的广泛应用、完善的环境管理政策、环境风险的可保

性和环责险的可销性。

（1）侵权责任是环责险生存的土壤。侵权责任广

泛渗透在美国法律中，在为界定法律责任提供坚实法

律基础的同时，也使得落实赔付变得相对简单。侵权

责任中的严格责任更是提高了生产企业在产生环境污

染时被追责的风险，生产企业因考虑到可能被追责造

成巨额损失，从而迫切需要寻找一种保险来规避这种

风险，释放大量环责险需求。

（2）完善的环境管理政策是环责险成功发售的基

石。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制订出台的相关环境保护及

督察政策是企业需要遵守的环境约束，也是督察部门

衡量企业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标准。政府从民众

对环境的需求角度制定相关环保政策，一方面保护了

环境、提供了健康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也为环责险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3）环境风险的可保性是环责险能否商品化的关

键。可保性需要风险识别，包括特定类型环境污染事

件发生的概率和发生该类型事件所造成的损失，这两

个因素对确定保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般情况下，

损失较大的事故发生的概率较小，不确定性越高保费

越高 [8]。同时保费设计还要考虑商业保险产品设计中

共有的因素，包括逆选择、道德风险、关联风险和管

理成本等 [5]。环境风险的可保性关系到保险公司能否

根据现有的政策和环境污染事件的规律开发出相应的

产品。若可保性无法满足，那么符合市场需求的环责

险产品很难被开发出来。

（4）环责险的可销性是环责险能否持续发展的

重要运营指标。可销性指有一定数量的客户保证有

足够的消费数量以覆盖环责险开发运营成本。环责险

在本质上来说是商品，一件商品能够在市场上长久

的存在、广泛被消费者接受是商品开发成功的重要

标志。从投保企业的角度出发，可销性意味着环责

险产品既要能够满足企业规避环境风险的需要，同

时还要有较好的经济性（成本可控）。这使得相关

保险公司要考虑风险发生的概率和造成的损失、投

保企业的保险需求、销售渠道以及运营成本，一般

情况下，随着售出保险份数的增加，其单位成本就 
越低。

4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

我国环责险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图 3）。第一阶

段始于 20 世纪末，在此期间保险行业在大连、长春、

沈阳、吉林等城市联合当地相关政府部门推出环责险

业务试点。在此试点过程中出现了投保企业较少、赔

付率低等问题，限制了环责险业务的进一步发展，环

责险市场陷入低谷。第二阶段始于 2006 年，新一轮

的环责险试点工作在湖南、湖北、浙江、上海等地开

展。在此期间，投保企业和保费收入大幅增长，并首

次出现了环责险赔偿案例。第三阶段是 2013 年至今，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环责险试点。根据生

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从 2007 年至 2015 年三季度，

投保环责险的企业已超过 4.5 万家次，保险企业提供

的环境风险保障金累计超过 1000 亿元 [9]。截至 2015
年，来自 1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 4000 家企业

投保了环责险，涉及重金属、石化、危险化学品、危

险废物处置、电力、医药、印染等多个行业 [10]。此

外，强制性环责险自 2013 年开始逐渐出现在高环境

风险行业，2015 年颁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中明确规定了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

制责任保险制度。

迄今为止，我国环责险的试点工作已经开展了 20
多年时间，保险行业已累计为企业提供超过 1600 亿

元的环境风险保障 [11]。有文献显示，在 2016 年我国

环责险保费收入 2.8 亿元，然而对比美国每年约 40 亿

美元的环责险保费收入 [12]，我国的环责险市场还有巨

大的潜力可挖。同时，对比欧美发达国家环责险市场

环境，我国环责险发展目前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1）我国环境管理政策法规体系还在不断完善过

程中。一方面相关政策过于宽泛，可操作性不强。例

如，尽管《环境保护法》中有鼓励投保环责险的规

定，但是缺乏长效性的法律强制约束，难以对环责险

的发展产生实质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环境法规的执

行也需要继续加强，否则企业并无因为环境污染造成

的实质性的财务风险，其投保环责险的动力就不足。

（2）企业环境风险管理意识不足，对由于环境污

染造成的较长风险缺乏了解，存在侥幸心理，从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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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考虑节省成本，选择不投保环责险或少投保。

（3）保险公司能够提供的环责险产品种类单一，

环责险产品设计与市场实际需求相差较大，不能满足

投保企业的实际需求，间接降低了环责险产品的可

销性。

（4）环境污染和违法违规事件的数据披露不完

整、不及时，保险公司缺少设计环责险产品所必需的

数据，增加了规划和开发环责险产品的难度，降低了

环境风险的可保性。

最后，不同地区根据中央部委出台的相关政策制

定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环责险政策，这在初期对环责

险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随着环责险的不断发

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迫在眉睫，所以目前各地

区不同的环责险政策将逐渐成为一个制约因素。

5  政策建议

基于美国环责险的发展经验，可以发现环境风险

的管控不能依靠单一的策略，需要将政府福利、法律

制度、商业保险这三种方式有效结合起来。不断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增强监管力度，不仅有利于环境政策

法规的具体实施，同时也利于环责险的发展。从美国

环责险发展的成功及失败的案例中可以总结出对于我

国环责险进一步发展的三个建议：

首先，政府主导是基础。完善的法律法规对于环

境侵权责任的认定、清晰的风险界定具有重要意义，

而这些法律法规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制定，因此政府

的主导对环责险的发展极其重要。从美国石棉风险管

理案例中可以看出，针对石棉这种对环境、人体健康

有危害的物质，颁布详细、清晰、具体的法规是必不

可少的。同时，完善的法律法规执行、监督体系使得

所有涉及石棉生产、运输、消费、废弃处理的企业清

晰看到在运营中可能发生的、对自己利益产生损害的

环境风险，驱动企业寻找各种方式来规避这种风险。

在我国，虽然近年来环境法律法规逐步得到完善，但

是环境侵权责任的认定，针对重要污染物的环境政

策、法律法规，以及监管力度仍需要加强，这样才能

让企业意识到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足够大的风险，从

而产生环境风险管理的需求和动力。

其次，要增强环境风险的可保性。环责险市场存

在的前提是环境风险具有可保性，保险企业能够根据

图3  中国环责险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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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环境污染事件及其损失对环境污染事件发生的

概率和发生后产生的修复、赔偿费用进行量化。环境

风险可保性要求在投保企业生产各环节中产生的环境

风险是能够预见的、损失是能够预估的，同时能够根

据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计算出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损

失。这些工作需要较好的数据提供支持，这需要政府

机构、学术机构、行业协会等组织对环境污染事件的

发生进行定期跟踪、调查，并发布相关数据，使得保

险机构能够完善环境风险事件基础数据库，为环责险

产品设计、保费厘定等提供参考，增加相关环境风险

的可保性。

最后，保障环责险产品的可销性。美国地下储油

罐环责险承保案例告诉我们，环责险产品的可销性既

要满足企业规避环境风险的需求，同时还需要考虑是

否有类似的行政政策能够起到替代作用。从可销性的

角度来看，政府出台的政策要在立法时确定该环境风

险的管控是由政府强制性控制，还是可以放宽给市场

来监管，模糊不清的政策要求会降低环责险产品的可

销性。对于能够替代部分环责险作用的行政政策，要

充分评估这些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管控效果，判

断采用哪种方式效果更好。

综上，环责险在满足企业规避环境风险的需求上

具有更灵活、资金利用效率更高等特点，但其发展需

要完善的、具体的、详尽的法律法规支持。目前我国

对环境风险的管理可以从完善代表性行业相关的环境

风险法律法规入手，逐步形成以政府立法为主导、保

险机构提供环责险产品服务的环境风险管控方式，充

分发挥环责险的优势，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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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EPLI) is a market-based mechanism for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By providing insurance to companies that have the risk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PLI offers specific coverage to the li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remediation. By doing so, EPLI also instigates insured companies to better manage their environmental 
risks. EPLI has been piloted and implemented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Despite notable progresses, the EPLI market in China still faces 
many obstacles. Here we identify conditions that support EPLI development based on experiences in the U.S., and evaluate these 
condition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We also provid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EPLI in China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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